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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資 人 園 地

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

問   題 答     覆     內     容

一、 黃先生是 A 上市公司董事，

因執行職務關係知道有外商

將溢價收購 A 公司股權，並

協助引進新技術，對公司營

運發展大有助益，雙方已洽

定簽約日等情形，黃先生自

洽定簽約日之隔天起即連續

多日掛單大量買入 A 公司股

票，二週後，A 公司公布第

三人收購股份訊息，股價因

而大漲，黃先生即陸續出脫

A 公司股票賺取價差，但數

月後，因涉嫌違反證券交易

法內線交易禁止規定遭到檢

察官約談，因此詢問內線交

易行為應負何責任？有無減

輕責任之可能？

一、 為維護證券交易之公平性，投資人應有平等

獲取資訊之權利，且為嚇阻公司內部人因身

分、職業享有資訊優勢，以尚未公開之消息

牟取個人私利或規避損失、違背受任人之信

賴義務，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即規定公

司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持有股份超過

10% 的大股東、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

息之人（如受公司委任之會計師或律師）、

喪失上述身分未滿六個月者，及自前述之人

獲悉消息者（即消息受領人），實際知悉有

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時，在消息明

確後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，不得自

行或以他人名義買賣該公司股票或具有股權

性質之有價證券。

二、 A 公司股份被收購乃屬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

消息，黃先生知悉此一消息，於消息未公開

前買入 A 公司股票，即構成內線交易，依證

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規定，應對於當日善

意賣出 A 公司股票者（不以所賣出之股票經

撮合後被黃先生買入者為限），就賣出股票

價格與消息公開後 10 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之

差額，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情節重大時，

賠償額並可提高至 3 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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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人園地

問   題 答     覆     內     容

三、 就刑事責任部分，黃先生從事內線交易，依

同法第 171 條應負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新台幣（下同）1,000 萬元以上 2
億元以下罰金，若犯罪所得逾 1 億元，刑度

及罰金並將加重；至於黃先生若在偵查中自

白，並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財物，依法得

減輕其刑事責任，另依刑法第 57 條規定，犯

罪後之態度亦為衡量科刑輕重之標準之一，

故黃先生若能積極承擔民事賠償責任，法院

亦可能列入衡量而酌減其刑。

四、 此外，投保中心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

保護法 ( 以下簡稱投保法 ) 第 10 條之 1 規定

針對董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

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提起解任訴

訟。故對於上述黃先生身為 A 公司之董事，

利用職務之便及資訊上不平等之優勢，違反

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內線交易禁止之規

定，圖謀個人之不法利益，並損害 A 公司股

東及投資人之權益，已違背負責人之忠實義

務，應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，該當投保法

第 10 條之 1 規定，投保中心亦將依法訴請法

院解任黃先生董事職務，目前司法實務上已

有董監事因內線交易遭投保中心訴請解任後，

經法院判決應予解任的案例。

二、方先生是上班族，收入相當 

穩定，平時多半將資金投入

股市，為瞭解公司營運展望，

常出席股東會，並就公司各

項議案行使表決權。然而今

年度方先生持股的多家公司

股東會，或有在同一天舉

行，或開會地點位於台北、

台中及高雄等地，由於家住

桃園，考量交通成本，致使

其未能親自出席股東會，

而聽聞電子投票制度已上

一、 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，上市櫃及

興櫃公司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

後 6 個月內召開，除了須於股東常會提出

前一年度的財務報告外，再加上為了挑

「好日子」開會的習俗，上市櫃公司召開

股東常會日期有集中的情形，為了因應國

內股東會過於集中的狀況，復以國際化、

科技化的腳步，對於增加股東行使投票權

的管道、鼓勵股東參與公司經營之需求日

益升高，主管機關乃自 101 年起持續推動

資本額較大及股東人數較多的大型上市櫃

公司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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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為上市櫃公司內部人，應對於證券交易法等有所瞭解並避免
觸法，否則除可能面臨重大之刑事及民事責任外，涉及違法情
事的上市櫃公司董監事，亦可能遭裁判解任，得不償失。

問   題 答     覆     內     容

�路，針對股東會議案，不用

親自到場也可以參與表決，

方先生想要知道有那些公司

適用電子投票及相關的權益

為何？

 一，並規定自 107 年起，全體的上市櫃公司

召開股東會，須強制採電子投票，此讓股東

多一個行使表決權的方式。

二、 公司股東會如有提供電子投票，股東以電子

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時，須注意應於股東會

開會 2 日前完成投票作業。而已進行電子投

票且確定不親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，對於原

議案之修正案或依法提起之臨時動議，依公

司法規定一律視為棄權，無法另外為贊成或

反對的意思表示。因此，如果股東進行電子

投票後決定親自出席行使表決權，則應於股

東會開會 2 日前，於電子投票平台上撤銷其

電子投票後，就可以於股東會中對原議案或

其修正案，及依法提起之臨時動議參與表決，

然在未撤銷電子投票而親自出席的情況下，

則僅能針對臨時動議案部分參與表決。

三、 另外，過去在股東會遇有董監事改選或補選

議案時，往往因為沒有候選人名單，導致採

行電子投票的股東，只好對選任董監事議案

投棄權票，為降低股東投票的廢票率，金管

會已洽請證交所、櫃買中心規範自 105 年起，

針對新掛牌上市櫃公司，應搭配董監候選人

提名制度，以便利股東行使投票權。

四、 股東會是股東行使權利之重要管道，股東除可

就股東會議案進行討論、表決外，並可與發

行公司進行雙向溝通，因此，如果方先生受

限環境或其他因素考量而未能親自出席股東

會時，除可委託他人代理出席外，亦可多加

利用電子投票方式就相關議案表達意見，同

時也免去舟車勞頓之累，輕鬆行使股東權利。


